临汾市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管理平台专报

临汾市环境应急与环境投诉受理中心    2025 年 12月3日
         
      
临汾市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管理平台
11月份工作情况通报

    一、基本情况
2025年11月临汾市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管理平台共收到群众举报39 件（微信举报 35件，网络举报4件），已办结14件，正在办理中10件，不予受理15件（微信、网络举报中举报信息有误或不属于生态环境职责范围内的举报）。
二、投诉举报分析
11月份接到的群众举报来看,涉及污染类型以大气污染最为突出占14件，占比为36%；噪声污染10件，占比为26%；水污染占7件，占比为18%;固废污染、其它污染各4件，各占比为10%。
三、各分局举报件办结情况
按照生态环境举报管理办理规定，本月受理的群众举报件按期办结14件，办理中10件。
11月份各分局投诉举报受理情况
	责任单位
	举报数量（件）
	责任单位
	举报数量（件）

	尧都分局
	6
	浮山分局
	0

	侯马分局
	2
	安泽分局
	1

	霍州分局
	2
	永和分局
	0

	襄汾分局
	7
	乡宁分局
	1

	洪洞分局
	5
	汾西分局
	0

	曲沃分局
	5
	大宁分局
	0

	翼城分局
	1
	隰县分局
	0

	蒲县分局
	1
	古县分局
	8

	吉县分局
	0
	临汾市局
	0

	合计
	11月份共计39件，已办结14件，办理中10件，不受理15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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